
公司停工就能不发工资？分包工程把责任也“包”走了？

注意注意！！这些欠薪的这些欠薪的““花式借口花式借口””站不住脚站不住脚
阅 读 提 示

近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多起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用人单位以各

种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拒付员工工资和加班费，被法院予以否定。

法治新闻 E－mail:grrbly@163.com
责任编辑：卢越6 2026年 1月 8日 星期四

最高法发布“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

重申拒绝暴力是家庭教育的底线
本报讯 （记者卢越）1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6

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司法适用典型案例，重申拒绝暴力

是家庭教育的底线。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将家庭教育定义为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培育、引导和影响，规定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要求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第一任老

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通过典

型案例，重申家庭教育“国事”属性的重要认知，展现人民

法院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积极履职、整合社会资源、认真贯

彻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做法。

典型案例强调婚姻状态和家庭结构变化不能侵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对于离婚纠纷、离异后探望

权纠纷中发现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以

方某某诉胡某某离婚案为例，聚焦离婚纠纷中以“家庭教

育指导令”破解“父母离婚、子女受伤”困境，以保护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为目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旨在向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明确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家

庭教育主体责任不因婚姻状态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而有所

区分或弱化。

实践中不少案例显示，客观上存在未成年人违法犯

罪行为与家庭教育履职不当高度相关的问题。典型案例

体现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履职不

当之间普遍关联性的警醒提示。以李某诉王某等健康权

纠纷案为例，9 名涉案未成年人的欺凌行为均与其父母

未能正确、有效地履行家庭教育职责密切相关。

典型案例重申拒绝暴力是家庭教育的底线。对于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侵害未成年子女的暴力行为应坚决采

取“零容忍”的态度。如某区公安分局代为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案，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家庭教育促进法强调应当整合国家、学校、社会等

各方面优势资源，为家庭提供支持和协助，帮助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努力营造一个充满爱、

自由和尊重的成长环境，合力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此次案例发布，对各地在家庭教育指导实践中的

典型做法进行了梳理总结，具有很强的引领意义和示

范价值。

吉林省长春市

“示范调解+批量化解”解农民工“薪”忧
本报讯 （记者柳姗姗 彭冰 通讯员辛江 宋鑫）近日，在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综治中心调解室，48名农民工与吉林省

某药业有限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纠纷，在该中心的组织协调

和朝阳区人民法院的主持下，依托人大代表、劳动监察部门及

行业调解组织等多方力量，通过“示范调解+批量化解”方式，

得到了高效、妥善化解。

该批纠纷涉及 48 名参与该药业有限公司旧楼改造项目

的农民工。工程结束后，工资迟迟未结，欠薪金额从数百元至

数万元不等，总额近 50万元。朝阳区综治中心迅速启动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联动机制，由朝阳区人民法院派驻综治中心的

法官闫欣牵头，联合区人大代表、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及行业

调解组织共同开展化解工作。

如何既尽快兑现劳动者合法权益，又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避免“办理一个案件拖垮一家企业”，成为调解的关键。为此，

朝阳区法院在主持调解过程中，采取了“示范调解+批量化

解”的方式，首先选取一件典型个案进行精细化调解，向企业

释明相关法律责任及潜在风险，同时引导劳动者理解企业当

前的实际困难。经多轮沟通协商，促成双方达成示范调解协

议。协议明确，该公司在 6个月内分三期支付全部劳务费用，

并提供相应履约担保。随后，以示范案件的调解方案为参照，

为其他纠纷提供处理指引，最终促成 48件纠纷一揽子实质性

化解，不仅有力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帮助企业缓解经

营压力，实现了多方共赢。

员工请假回家途中发生事故获认工伤
判决认定该情形为法律意义上的“下班途中”

本报讯 （记者庞慧敏 通讯员黎丹霞 黄晓梅）劳动者因

私从单位请假后，在回家路上遭遇事故受伤，能算工伤吗？近

日，广西贵港市港南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为这类情形

提供了明确答案。

蓝晶晶（化名）于 2014 年 9 月入职某公司。2021 年 12
月的一天，她口头向主管请了当天下午的事假并获批准。

中午 12 时打卡下班后，她像往常一样驾驶摩托车返回租住

处，10 分钟后，在途经某路段时与陈某驾驶的客车发生碰

撞 ，蓝 晶 晶 受 伤 。 交 警 部 门 认 定 陈 某 负 事 故 全 部 责 任 。

2022 年 3 月，蓝晶晶向当地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人社局

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其情形符合“在上下班途中，

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的规定，认定为工

伤。该公司不服，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人社局作出的

《认定工伤决定书》。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在于蓝晶晶请假后回家的

路程，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下班途中”。根据《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

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的规定，“上下班途中”是指以

上下班为目的，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和住所地、经常居

住地、单位宿舍等地或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的合

理路线。事故发生当天下午蓝晶晶虽系口头请假，但已得到

公司主管的批准，蓝晶晶当天下午无须上班，中午 12 时下班

后已属于其正常下班时间，蓝晶晶于该时间段从公司返回租

住地属于工作生活所必须，应视为在合理时间、合理路线的下

班途中。

因此，法院认为，蓝晶晶请假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

符合法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依法判决驳回原告公司的

诉讼请求。该公司不服，上诉至贵港市中级人民法院。贵港

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广大劳动者，外出应遵守交通规则，如遇意外要

及时留存事故认定书等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用人单位须

规范用工管理，落实工伤保险待遇，筑牢劳动权益保障防线。

约定试用期3个月，届满9个月后才通知转正？
法院判决公司属违法约定试用期，应补足工资差额并支付赔偿金

本报记者 赖志凯 本报见习记者 沙剑青

约定试用期为 3 个月，但公司直到试用

期届满 9 个月后才通知转正，员工要求公司

支付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和工资差额。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近日审理判决了

该案。

2022 年 4 月 18 日，范先生与公司签订当

日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止的劳动合同。该

合同约定范先生的试用期为 3 个月，试用期

间工资为每月 7000 元，转正后 7800 元。可

是，公司直到试用期届满 9 个月后才通知他

转正。其间，他的劳动报酬一直按照试用期

工资标准发放。

2023 年 6 月 15 日 ，公 司 出 具《解 聘 通

知》，以范先生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

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与其解除劳动

合同。但公司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曾对

范先生进行培训或调整工作岗位。

范先生以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违法

约定试用期赔偿金为由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后诉至法院。

范先生认为，试用期届满后，公司以未培

训为由单方延长试用期，且未与其协商变更

劳动合同。转正申请虽载明试用期 3 个月，

但公司通过延长试用期总时长接近 1年。这

种变相多次约定试用期，推迟转正时间的做

法，已构成违法用工。

为此，范先生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向其支

付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违法

约 定 试 用 期 赔 偿 金 85800 元 、工 资 差 额

8367.82元，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公司做

出的《解聘通知》，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

司支付范先生 2022 年 7 月 18 日至 2023 年 5
月 31 日工资差额 8367.82 元；驳回范先生的

其他诉讼请求。

范先生不服，提起上诉。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双方签

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范先生的试用期为 3
个月，公司应严格履行该约定。在试用期届

满后，公司未为范先生办理转正手续，且仍按

试用期工资标准支付劳动报酬，该情形属于

继续试用，系公司违法约定试用期，公司应当

支付超过法定试用期期间的赔偿金。

经查，公司已审批通过范先生的转正申

请，载明的转正日期为 2023年 4月 1日，公司

审批日期虽在该日之后，但应认定系对前述

日期的确认，故仍应以该日作为正式录用日

期，公司应支付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届满

次日，即 2022年 7月 19日至 2023年 3月 31日

期间的赔偿金。以范先生转正后月工资标准

为基础，经核算，前述期间违法约定试用期赔

偿金为 81586.2元，公司应予支付。

另外，根据案涉劳动合同约定，范先生劳

动合同期限为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现该期限已经届满，再行确认该合

同继续履行已无基础，对于范先生一审诉讼

请求中要求继续履行的部分，二审法院一并

予以调整。

综上，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维

持原审判决关于支付工资差额一项；撤销《解

聘通知》，确认双方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支

付范先生 2022 年 7 月 19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违法约定试用期赔偿金 81586.2元；驳回范

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禁毒宣传进校园

山东省烟台市

以法律服务“小切口”守护劳动者权益
本报讯 （记者张嫱）山东烟台的外卖

员王某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因不清

楚劳动关系界定标准和工伤申请流程而陷

入困境。恰逢日前烟台市总组织的普法讲

座走进其所在站点，律师结合同类案例，拆

解劳动关系认定核心要素、明确平台与外

包公司责任划分，现场指导他通过工伤保

险基金先行支付渠道申请，最终助其顺利

获赔。

网约车司机李某与某租赁公司合作期间，

3个月约2万元接单收益到手仅2500元，与公

司沟通无果。工会走访排查时获悉情况，立即

启动调解程序，经释法明理促成双方和解，李

某成功拿回1.6万余元拖欠收益。

这两起案例是烟台市总保障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权益的生动缩影。面对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的维权痛点，烟台市总精准回应其法律

需求，推动维权工作由“被动响应”向“主动赋

能”跃升。烟台市总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奔波忙碌等特点，编制通俗易懂的“普法菜

单”，组织律师进企业开展微讲座，依托职工

服务中心等阵地“点对点”解答劳动纠纷问

题，还结合本地新业态行业企业经营状况和

近期矛盾纠纷多发类型，组织服务律师通过

实地走访、深入摸排、定期排查，及时对诉求

实行分级受理、分类处置。

烟台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系列举

措已初见成效，不仅提升了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维权意识与能力，更从源头维护了劳动关

系和谐稳定，以法律服务“小切口”切实守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

错误1

错误2

错误3

本报记者 郜亚章

获取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基本的合法权

益，按时足额支付工资则是用人单位必须履

行的法定责任。近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中

级人民法院发布多起涉欠薪纠纷典型案例，

引导用人单位规范用工、依法履约。

《工人日报》记者注意到，几起典型案例

中，用人单位以没有法律依据的理由拒付员

工工资和加班费，有的称“停工即可不发工

资”，有的认为“员工违纪则不发加班费”，有

的分包工程却把清偿责任“包”出去。对用

人单位的这些错误主张，法院予以否定，为

劳动者维权、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指引。

公司停工则员工无薪

典型案例显示，小张于 2016 年 4 月入职

某公司，从事机加工车间技工工作，双方未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未为小张缴纳社会

保险。小张入职后工作地点、工作内容未发

生变更，接受公司考勤管理，工资由公司按

月发放。

2025年 3月，公司以生产经营亏损、准备

注销为由，通知小张离职。小张月工资为

4500 元，公司 2025 年 1 月仅支付工资 2850

元、2月支付 1050元，存在拖欠行为，且每年 2

月因工厂春节停工，未发放工资。该公司

称，小张工资为日结 150元，已足额支付其实

际提供劳务期间的报酬，2 月停工期间小张

未提供劳动，故无须支付工资。小张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停工期

克扣工资。

一审法院判决该公司向小张支付 2025

年 1 月至 3 月拖欠工资 5100 元、2017 年至

2024 年每年 2 月停工期工资 3.6 万元。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一审关于拖

欠工资及停工期工资的判项。法院否定了

用人单位“停工即可无薪”的错误主张，明确

停工期间劳动者虽未实际提供劳动，但仍享

有获得约定工资的权利。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孙宇昊表示，用人单位主张“日结工资”和

“停工无薪”是将劳动关系简单等同于“提供

多少劳务、支付多少报酬”的即时交换关系，

忽略了劳动关系的持续性与人身从属性，以

及用人单位在组织生产中的责任。

“本案判决否定了用人单位将经营风险

转嫁给劳动者的惯性思维，在非因劳动者原

因导致经营中断时，法律强制要求用人单位

按原标准支付工资，这体现了劳动法中‘保

护 劳 动 者 合 法 权 益 ’的 立 法 宗 旨 。”孙 宇

昊说。

员工违纪即不发加班费

员工盗窃公司财物，加班费就能因此被

一笔勾销吗？典型案例中，法院明确了劳动

关系解除与劳动报酬支付的独立性，将用人

单位用工自主权与劳动者劳动报酬权作出

了区分。

晓华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入职一家汽车

公司，主要负责旧厂搬迁新厂的电工工作，

劳 动 报 酬 为 每 月 5000 元 。 2023 年 7 月 25

日，该汽车公司发现有员工将公司电缆带出

厂区，遂报警。经民警现场调查，是员工晓

华将电缆线拿走。公司负责人让晓华归还

电 缆 线 ，未 追 究 其 盗 窃 公 司 财 物 的 法 律

责任。

2023 年 8 月 1 日，汽车公司向晓华发出

《关于停职待岗的通知》，要求其停职待岗。

2023 年 8 月 19 日，该公司给晓华下发《解除

劳动合同通知书》，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晓

华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经过一审、二审，呼和浩特市中级

人民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中确认晓华与

汽车公司从 2022 年 9 月 28 日至 2023 年 8 月

19 日存在劳动关系的判决；判决汽车公司支

付 晓 华 2023 年 6 月 、7 月 加 班 工 资 差 额

999元。

“本案中，用人单位将劳动者严重违纪

行为与支付已产生劳动报酬的法定义务相

混淆，试图以解除劳动关系来拒付拖欠的加

班工资，将劳动纪律处罚扩大为一种经济惩

罚。”孙宇昊说。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违纪行为进行惩

戒，是其行使用工自主权、维护管理秩序的

体现，但这种权利并非没有限制。“员工盗窃

公司财物属于严重违纪行为，用人单位可依

据法律规定及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此为

维护企业管理秩序的合法举措，但加班工资

是劳动者基于劳动付出应得的对价，属于法

定劳动报酬范畴，与员工违纪行为分属不同

法律关系，二者无直接关联。”法官指出，用

人单位不能以员工存在盗窃等违纪行为为

由，拒绝支付拖欠的加班工资，否则构成对

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害。

分包出去了即可免责

在建筑工程领域，如果总承包单位已向

分包人支付全部工程款，是否就能免除其因

违法分包产生的法定清偿责任？一起典型

案例中，法院判决否定了“分包即免责”的错

误逻辑。

该案中，某房地产公司是某回迁房项目

总承包单位，2017 年将该项目幕墙工程分包

给李山（化名），双方签订施工合同。许某受

李山雇佣，为该幕墙工程提供脚手架搭建劳

务 ，张 鹏（化 名）是 李 山 雇 佣 的 项 目 工 作

人员。

2017 年 12 月 12 日，张鹏向许某出具施

工单据，确认劳务总费用 11万余元，已支付 3

万元，剩余 8万余元未支付。2019 年 11 月 29

日，该房地产公司与李山完成工程结算，确

认结算金额 441 万余元，李山认可已全额收

到 该 笔 工 程 款 ，但 未 向 许 某 支 付 剩 余 劳

务费。

许某多次催讨无果后，于 2025年向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张鹏、李山共同支付拖

欠劳务报酬 83800 元及利息，房地产公司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诉讼过程中，李山主张其

并非工程分包人，仅是某装饰公司的项目负

责人，且许某系张鹏个人雇佣，相关劳务费

应由张鹏或该装饰公司承担；房地产公司则

称其已与李山结清全部工程款，不应承担付

款责任。

一审法院判决李山向许某支付劳务费

83800 元及相应利息，驳回许某要求张鹏、房

地产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许某、李山

均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维持

一审关于李山支付劳务费及利息的判决，改

判房地产公司承担清偿责任。

“本案中，作为总承包单位的房地产公

司的误区在于，认为其向违法分包人结清

工程款后，可免除对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清

偿责任。”孙宇昊表示，司法实践通过裁判

规则对建设工程领域的复杂用工链条进行

了强有力的法律穿透，本案提示处于链条

顶端的合规企业要主动加强监督与管理，

切实履行其审核分包方资质、监督工资发

放的义务。

“典型案例否定了用人单位试图规避工

资支付法定义务的错误主张和做法，明确了

行为预期和规则指引，要求用人单位必须将

工资支付的合规性置于经营管理的核心环

节，主动履行法定义务，促进劳动关系的和

谐与稳定。”孙宇昊说。

1月6日，江苏省宿迁市公安局宿豫分局曹集派出所民警向学生宣传禁毒知识。民警通
过展示仿真毒品模型、面对面交流等方式，向学生宣传禁毒法律法规知识，讲解毒品的危害
和识别方法，提高学生的防毒拒毒意识和识毒能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安全环境。

本报通讯员 王力 摄


